
系統操作
IS  ALWAYS THE ANSWER

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
國教系統人員-葉依臻老師



“ 
“ 

鑑定流程 鑑定安置資訊網（鑑安網） 特殊教育通報網（特通網）

鑑定安置系統登錄
（提報階段） ✔️ ✔️

初步評估階段 ✔️

點選初評決議或
申請複審 ✔️

複審會議 ✔️

結果接收 ✔️ ✔️

線上人數檢核 ✔️

let get start



特教通報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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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系統登錄-提報階段
1、登入(學校學務帳號)
路徑：特教通報網首頁→特教登錄→輸入帳號、密碼、
驗證碼→登入



2、新增個案為疑似生-新提報個案
    ＊ 若 個 案 已 有 特 教 身 分 ， 則 不 需 進 行 此 步 驟 。

路徑(2-1)：特殊教育學生→身心障礙類→疑似身障生→
新增身障生



路徑(2-2)：輸入個案身分證字號→點選教育階段→下一步



路徑(2-3)：輸入個案資料→儲存
    

注意事項：

1.所有「*」欄位皆須輸入。

2.入學日期為9/1前後10天；

畢業日期為6/20前後10天。

3.請務必再三確認資料正確

性！



確認已完成新增
     

高富率

男



3、進行提報作業
路徑(3-1)：提報鑑定安置→填寫鑑定安置摘要表→選年度及
期程→新增提報鑑定學生

注意事項：請務必確認提報的「期程」



路徑(3-2)：下拉找到個案(姓名)→選擇提報類組
    →選擇提報身分→選擇完畢
    
     

高富率



確認提報(顯示於頁面中)

    
     

高富率



下

拉

>>因故需刪除提報(EX:更正學生資料)
路徑：填寫→頁面下拉→刪除

 



4、列印提報清冊
路徑：提報鑑定安置→本校提報清冊→選擇作業梯次→查詢
→列印

注意事項：

1 .列印後，請逐級核章，再掃描上傳到鑑定安置資訊網。
2.上傳截止時間為「系統登錄」截止後一周。



二、結果接收
路徑：特殊教育學生→接收與升級→接收安置學生

    →勾選「接收該生」

 

PLEASE
注意事項：

麻煩協助確認鑑定及安置結果，如有錯誤請「不要接收」！

請致電中心，修正後再接收，謝謝！



※轉銜→異動

圖片來源：特教通報網-轉銜服務操作手冊(學校端)

1、點選「填寫轉銜表」-初次填寫轉銜表
路徑：登入「轉銜帳號」→轉銜服務填報→初次填寫轉銜表
→點選列表中即將畢業學生之「填寫轉銜表」

情況1



1、點選「填寫轉銜表」-初次填寫轉銜表
路徑：登入「轉銜帳號」→轉銜服務填報→初次填寫轉銜表

    →「輸入身分證字號」(轉學生/未顯示於列表學生)→下一步
    →點選產出原因→確定→點選「填寫轉銜表」

圖片來源：特教通報網-轉銜服務操作手冊(學校端)

情況2

注意事項：要按「確定」喔！



>>暫存輸入的資料
路徑(1-初次填寫)：初次填選轉銜表→填寫轉銜表

    →逐項填寫→本頁存檔
路徑(2-暫存後編輯)：編輯查閱轉銜表→編輯→逐項填寫→
本頁存檔

   注意事項：

1.轉銜表含四個大項，每個頁籤中標註「*」的欄位填

完，可點上方「資料尚未全部輸入先暫存」。

2.請依學生現況、需求填寫。
圖片來源：特教通報網-轉銜服務操作手冊(學校端)



2、編輯轉銜表(暫存資料之轉銜表)
路徑：轉銜服務填報→編輯查閱轉銜表→編輯

   

圖片來源：特教通報網-轉銜服務操作手冊(學校端)



>>未來安置-填寫異動受理單位
路徑：轉銜服務填報→編輯查閱轉銜表→編輯→未來安置

   

注意事項：

第四大項「未來安置」中，轉銜原因、受理單位，請務必點選及確認。

範例



注意事項：

*輸入學校名稱→查詢。

*選擇學校時務必確認縣市、區。



3、完成轉銜表
路徑：轉銜服務填報→編輯查閱轉銜表→編輯

    →「已確認資料.. .」   

注意事項：

完成填報欄顯示「Y」，可登入「學務帳號」進行「學生異動」。



※轉銜→異動
路徑：登入學校「學務帳號」→特殊教育學生→身心障礙類

    →確定個案(身障)→點選個案「姓名」→下拉→點選「異動」
    →選擇「異動原因」→填寫「異動說明」→點選「確認異動」
   



路徑：登入學校「學務帳號」→特殊教育學生→身心障礙類
    →確定個案(身障)→點選個案「姓名」→下拉→點選「異動」
    →選擇「異動原因」→填寫「異動說明」→點選「確認異動」



注意事項：

轉銜表的「未來安置單位」一定要確認，

個案才能異動到正確的單位/學校喔！

(因此選擇學校時務必確認縣市、區。)

路徑：登入學校「學務帳號」→特殊教育學生→身心障礙類
    →確定個案(身障)→點選個案「姓名」→下拉→點選「異動」
    →選擇「異動原因」→填寫「異動說明」→點選「確認異動」



※修正學生資料
路徑：登入學校「學務帳號」→特殊教育學生→身心障礙類
→確定個案(身障)→點選個案「姓名」
修正後下拉→點「儲存」

   

注意事項：

身份證字號無法自行修改，如需修正請致電教育局承辦人

協助修正。



如有操作問題，可參考「特教通報操作手冊」
路徑：網路操作手冊→特教通報操作手冊



如有操作問題，可參考「特教通報操作手冊」
路徑：網路操作手冊→轉銜服務操作手冊



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
https ://set .spec .kh .edu. tw/



一、系統登錄-提報階段一、系統登錄-提報階段
1、登入(學校學務帳號)

路徑：鑑安網首頁→登入網站(輸入使用者/帳號、密碼、驗
證碼)→登入



2、申請登記(提報登錄)
路徑(2-1)：鑑安安置→申請登記→選擇提報期程

    →選擇申請類型→選擇未來安置階段→選擇申請特教類型



2、申請登記(提報登錄)
路徑(2-2)：填寫「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表」

     一 、 基 本 資 料  →  二 、 就 學 及 安 置 情 形

注意事項：

1.標記*欄位必填才能暫存(下一步)

2.姓名與生日需與特通網一致



路徑(2-2)：填寫「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表」
    三 、 目 前 領 有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之 情 形  

注意事項：請依現況填寫~



路徑(2-2)：填寫「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表」
    四 、 申 請 就 讀 學 校 與 安 置 類 別  

注意事項：

A新提報疑似個案、B重新評估

欲安置特教班或特教學校，請在第一~三志願填寫



路徑(2-2)：填寫「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表」
    四 、 未 來 就 讀 學 校 與 安 置 班 別  

注意事項：C重新安置、D跨階段轉銜

欲安置特教班或特教學校，請確實勾選及確認欲安置學校

特教班距離未帶
出時，請把打勾
取消再重新點，
如反覆點選皆未
帶出，請至點中
心系統老師協助
處理。



路徑(2-2)：填寫「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表」
    延 長 修 業 年 限 【 不 通 過 】 / 【 通 過 】 安 置 學 校 與 安 置 班 別
 

注意事項：G延長修業年限-依需求填寫安置學校與班別



路徑(2-2)：填寫「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表」
   五 、 巡 迴 輔 導 服 務 → 六 、 特 殊 需 求

注意事項：依需求填寫，並檢附相關資料。



路徑(2-2)：填寫「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表」
   ※ 酌 減 班 級 人 數

注意事項：系統會帶入前一次申請之「具體說明原因」，無需申請可刪除；

仍需申請酌減時，請依現況敘寫目前需求敘述、說明。



路徑(2-2)：填寫「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表」
    ※ 填 寫 學 校 申 請 人 、 心 評 人 員 資 料
  



路徑(2-2)：填寫「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表」
    ※ 上 傳 附 件
  注意事項：

1.請依申請類別、類型

上傳必檢附資料。

2.按下一步可暫存。



路徑(2-3)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
    →開始搜尋
  

點「修改
」可進入

申請表

進行資料
修改、上

傳附件

資料。

下載後給家長簽名，

掃描上傳

注意事項：

特教通報網提報名冊、特推會會議

記錄上傳，選擇檔案後，記得點選

「確定上傳」。



注意事項：

選擇檔案→確定上傳

顯示檔名即為完成上傳

路徑(2-3)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
→開始搜尋

    > > 上 傳 特 通 網 提 報 清 冊 、 特 推 會 會 議 紀 錄 ( 含 簽 到 表 ) 、
        團 體 名 冊
  



點「確認送出」之完成

送件個案才會列入團體

名冊中。

注意事項：

1.團體名冊僅會列出的完成送件的個案，不要忘了點「確認送出」。

2.特教通報網提報名冊、鑑定安置資訊網團體名冊上傳截止時間：「系統登錄」截止後一周。

路徑(2-3)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
    →開始搜尋
     > > 下 載 「 團 體 名 冊 」



路徑(2-3)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
   →開始搜尋
   > >取消(刪除)已上傳的檔案
 

注意事項：

點方框打勾→確定上傳

已上傳的檔案就會刪除。



3、完成送件-已送件初審中   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
    ※ 狀 態 確 認 、 注 意 留 言  



完成送件，

進入初審

已完成補件
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    > > 留 言 功 能 ： 點 一 下 「留言給收件人員」 → 出 現 留 言 欄
     → 在 留 言 欄 中 打 字 →送出留言



收件老師留言
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    > > 留 言 功 能 ： 點 一 下 「 留 言 給 收 件 者 」 → 出 現 留 言 欄
       → 在 留 言 欄 中 打 字 → 送 出 留 言



二、初步評估階段二、初步評估階段
1.補件
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
    →開始搜尋→「修改」


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→「修改」→下拉上傳資料→「下一步」

注意事項：請依據補件資料上傳至對應的欄位/項目。


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→「完成補件」  

    > > 補 件 資 料 上 傳 完 畢

注意事項：確認狀態，補件期間需補上傳資料可點「取消完成補件」。

建議上傳資料後，可留言給收件老師(若無回應，請致電中心，由承辦人員與收件老師聯繫)。



2.點選「接收初評決議」或「申請複審」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結果查詢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→查看決議內容（初評結果）



注意事項：對決議內容有疑義時（如:內容有缺漏），

可致電中心請承辦人協助確認或修正。

2.點選「接收初評決議」或「申請複審」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結果查詢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→下載「初評決議通知書」→依家長意願點選「申請複審」或
「接受初評決議」

NEX
T



  > > 初 評 決 議 書 ( 範 例 )

注意事項：記得讓家長老師簽名喔！



1.申請複審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結果查詢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→點選「申請複審」→填寫「申請複審理由」

三、複審階段三、複審階段


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結果查詢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    →點選「申請複審」→填寫「申請複審理由」


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結果查詢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    →點選「申請複審」→填寫「申請複審理由」→填寫完畢
    →請點「送出理由」

注意事項：複審理由請務必填寫喔！



2.複審「補正資料」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
    →「修改」

注意事項：確認狀態，點選「修改」。

NEX
T


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    →「修改」→選擇檔案→下一步

注意事項：補充資料請上傳在「其他」欄位，點選「下一步」可完成上傳資料。


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修改列印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    →完成補正

注意事項：

1.補充資料皆上完畢，請點完成補正。

2.資料補正區間，可點取消完成補正，上傳補充資料。



注意事項：
1.屬偏遠/特偏/極偏之學校，無需
寄送申請表。若欲現場參與複審會
議，請致電中心。
2.非偏遠地區學校，請下載申請
表，填寫完畢後email到公務信箱
(kh2624900@gmail.com)。

*欲申請複審視訊會議
路徑：鑑定安置資訊網首頁→「最新消息」(公告)→非(特)偏
遠地區OOO學年度第O次國教階段特殊教育鑑定安置視訊會議
專案申請

https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news/index.php?nsn=687
https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news/index.php?nsn=687
https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news/index.php?nsn=687
https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news/index.php?nsn=687
https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news/index.php?nsn=687


注意事項：

1.通過申請之學校承辦人，請留意email信箱「視訊測試及相關說明」郵件。

2.偏遠/特偏/極偏之學校，視訊測試及相關說明郵件，將寄送至「輔導主任」email

（申請表留），再請提醒主任留意。

路徑：鑑定安置資訊網首頁→「最新消息」(公告)
   →本市OOO學年度第O次國教階段鑑定安置視訊會議核定名冊

https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news/index.php?nsn=694
https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news/index.php?nsn=694


注意事項：

請依公告時程出席會議，若家長無法

出席，務必繳交「複審會議委託書」。

*複審會議時程
路徑：鑑定安置資訊網首頁→「最新消息」(公告)

   →OOO學年度第O次國教階段特殊教育鑑定安置複審會議時程

https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news/index.php?nsn=710
https://set.spec.kh.edu.tw/modules/tadnews/index.php?nsn=710


四、結果接收四、結果接收
1.查看結果，點選完成報到
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結果查詢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 
→完成報到

→→

注意事項：

1.別忘了，特教通報網也

要接收喔！

2.決議有疑問(如:有缺漏)

請致電中心，感謝！



2.學生人數檢核
路徑：鑑定安置→申請登記→結果查詢→選擇期程→開始搜尋

    →學生人數檢核
  

注意事項：如有操作問題或相關疑問，請致電中心，謝謝！



如有鑑安置網操作問題，可參考「操作手冊」

路徑：鑑定安置資訊網首頁→操作說明→鑑定安置(學校端手冊)



路徑：鑑定安置資訊網首頁→鑑定安置→鑑定安置(學校端手冊)
  →點選分類細項，查看相關說明

如有鑑安置網操作問題，可參考「操作手冊」



路徑：鑑定安置資訊網首頁→操作說明→申請登記→學校設定
→查詢通報網帳密

忘記特教通報網帳號密碼，可查詢鑑安網



路徑：鑑定安置資訊網首頁→「輸入會員 EMAIL  即可查詢」
→輸入「EMAIL」、「驗證碼」→傳送密碼

忘記鑑安網帳號、密碼

注意事項：

如需修改email信箱，請致電中心。



鑑定流程 鑑定安置資訊網（鑑安網） 特殊教育通報網（特通網）

鑑定安置
系統登錄
(提報階段)

1.報名、申請(提報個案）
2.上傳相關資料
3.下載與上傳團體名冊、特通網提報清冊

＊新增疑似生
1.提報個案
2.列印提報名冊

初步評估
階段

1.補件-依需求上傳
2.透過「留言」功能與初評老師溝通

點選初評
決議或
申請複審

1.下載初評決議通知書
2.點選接受初評決議或申請複審
＊申請複審: (1)填寫申請複審原因 (2)上傳
    補正資料 (3)依需求申請視訊會議，及
    參與視訊測試

review



鑑定流程 鑑定安置資訊網（鑑安網） 特殊教育通報網（特通網）

複審會議 依公告時程參加複審會議
(家長不克出席時，請繳交「委託書」)

結果接收

1.確認結果並下載結果通知書
  (鑑定中心亦會再寄送結果通知書)
2.點選「完成報到」
  (跨階段安置、放棄特叫服務學生無需點選)
3.下載個人清冊

1.接收個案(確認生、非特教生)
2.視需求於規定時程進行轉銜
與異動

線上人數
檢核 檢核特教生人數是否正確

review



有任何疑問或需協助， 歡迎來電~(07)2624900


